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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学校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

评审教科研成果鉴定工作流程和要求 

 

一、教师层面 

（一）线下申报流程 

1.教师依据《通知》和《申报要求》，准备好教科研成果纸质材

料（无需匿名），提交至学校管理员。 

    2.教师从申报平台下载《申报人诚信承诺书》（本人签字）、《教

科研成果鉴定登记表》（网上填报完成后自动生成本表，需打印为一

页）。 

（二）线上申报流程 

学校管理员为申报教师开设申报账号（用户名为身份证号），并

选择申报的项目。开设成功后，申报教师方可登录“上海市普教教师

职称评审平台”。在平台首页可下载“操作手册”等材料，也可查看

相关通知。在点击“教科研成果鉴定”栏目后，请仔细阅读并签订《申

报人诚信承诺书》后，完成《教科研成果鉴定表》的填写，并将教科

研成果内容和相关证明的电子文档（无需匿名）提交至学校管理员。 

 

二、学校层面 

（一）线下工作流程 

1.学校管理员对申报教师的纸质材料进行审核，具体而言： 

（1）学校负责审核本校每位申报教师提交的纸质教科研成果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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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符合相关文件要求，材料是否齐全。 

如材料符合要求，则通过审核。如申报教师提交的材料中有不符

合要求的成果，但符合申报底线要求，需退回申报材料，要求教师去

除或替换该项成果，学校重新审核。如申报材料不符合申报底线要求，

直接否决。 

（2）学校负责审核申报人提交的纸质材料和网上申报材料的一

致性。 

2.审核通过的材料加盖学校公章，将盖章后的《教科研成果鉴定

登记表》粘贴于材料袋封面，连同教师提交的《申报人诚信书》，一

并提交至相关主管单位审核部门。 

（二）线上工作流程 

1.学校管理员负责开设和管理本校申报教师的账号。并为每个申

报教师选择当年申报的项目，若未勾选或勾选错误，会导致申报教师

无法进入相关页面（页面显示为无权限）。 

2.学校管理员对申报教师的网上材料进行审核，具体而言： 

（1）学校负责审核本校每位申报教师提交的纸质教科研成果是

否符合相关文件要求，材料是否齐全。如材料符合要求，则点击“通

过”。如申报教师提交的材料中有不符合要求的成果，但符合申报底

线要求，则点击“退回”，须注明退回原因，要求教师去除或替换该

项成果，学校重新审核。如果教师的申报材料不符合申报底线要求，

则点击“否决”，须注明否决理由，否决后教师不可再次提交。 

（2）学校负责审核申报人提交的纸质材料和网上申报材料的一

致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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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学校将审核通过成果在平台上提交至主管单位审核部门。 

 

三、主管单位层面 

（一）线下工作流程 

1.主管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对学校提交的纸质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

具体而言： 

（1）复核每位申报教师提交的纸质教科研成果是否符合相关文

件要求，材料是否齐全。审核操作要求同学校管理员操作要求。 

（2）复核申报人提交的纸质材料和网上申报材料的一致性。 

（3）从申报平台下载《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学校教师高

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教科研成果鉴定汇总表》，在表格中对职业高中

和成人中专学校申报教师进行备注（样表见附件三），并加盖公章。 

2.对于复核通过的申报材料，对申报材料中的《教科研成果鉴定

登记表》及相关成果证明文件加盖公章。在规定期限内，将申报材料

连同《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学校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教

科研成果鉴定汇总表》（已备注且加盖公章）、《委托协议书》（已签署

并加盖公章）一并提交至市教育评估院。 

（二）线上工作流程 

1.主管单位相关职能部门负责新增、修改、删除相关学校，管理

学校账号（此类操作需事先向评估院备案）。 

2.主管单位相关职能部门对学校提交的线上申报材料进行复核，

具体而言： 

（1）复核每位申报教师提交的网上教科研成果是否符合相关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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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要求，材料是否齐全。审核操作要求同学校管理员操作要求。如审

核不通过，退回学校须注明退回理由，并电话告知相关学校，由学校

再退回教师，教师修改后可再次提交。如审核否决须注明理由，教师

不可再次提交。 

（2）复核申报人提交的纸质材料和网上申报材料的一致性。 

3.主管单位将审核通过成果在平台上提交至上海市教育评估院。 

 

四、上海市教育评估院 

（一）审核提交的教科研成果鉴定材料。 

（二）组织专家根据要求完成教科研成果鉴定工作。 

（三）反馈教科研成果鉴定结论。 

 


